




 

- 3 - 

 

榆林中科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 

财务报销规定 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健全研究院内部财会监督机制和内部控制

体系，保证各项经济业务资金支出安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并

贯彻落实国家、中国科学院及地方关于推进科技领域“放管服”

改革的要求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各项财政政策，结合我院实际，

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纳入研究院预算管理的所有经济业务

支出的财务报销，包括各类借款业务、报销业务、经费划转业务

以及其他经济业务。 

第三条 研究院各类经济业务支出应符合国家相关管理规定

及各类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规定，在已批复的经费预算内，按规定

的审批权限经审批后执行，不得随意扩大开支范围、提高开支标

准。 

第二章 一般规定 

第四条 办理各类经济业务支出财务报销手续，应取得能够证

明业务真实性的原始凭证，如发票等。各类业务报销时需附的原

始凭证种类，按照国家、地方及我院各类业务管理办法执行。 

第五条 报销申请原则上应通过 ARP 系统综合财务模块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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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进行线上审批。特殊情况下，可填制纸质报销申请，经线下审

批后办理报销。 

第六条 部门负责人应根据实际情况指定有权限的科研财务

助理或其他工作人员作为业务经办人。经办人应根据具体业务事

项，在ARP系统中分类填制单据、选择相应业务事项类型，如实、

准确填写各项内容，上传相应的原始凭证。报销申请各项内容的

填制要完整准确、简明扼要。 

第七条 原始凭证电子文件系统上传要求 

（一）增值税发票需单张上传，其中纸质发票通过拍照后上

传，电子发票以取得时的格式上传。ARP系统将对上传的增值税发

票自动进行识别并查验真伪，系统验真不通过的发票，不予报销。 

（二）非增值税发票和其他票据，可使用财务部提供的票据

粘贴单作为粘单，依次平铺整齐粘贴后拍照上传，票据粘贴时不

可重叠、遮盖。 

（三）系统中上传的原始凭证电子文件必须清晰可辨认。 

第八条 在电子会计档案全面实现之前，经办人仍需将系统中

完成审批的单据打印并签字确认，与其所附的纸质原始凭证同时

递交财务部，方可办理支付手续。经办人应确保递交财务部的纸

质单据与ARP系统单据一致。报销申请所附的纸质原始凭证须按照

ARP系统中电子文件上传顺序粘贴。 

第九条 业务经办人对报销业务及资金支付的真实性、合理性、

相关性、合规性及必要性负直接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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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各级审批人依据各自管理职责对其审批的经济业务

进行严格审查。 

（一）部门负责人对本部门报销业务及资金支付的真实性、

合理性、相关性、合规性及必要性进行审核（批），对资金支付结

果承担直接管理责任。 

（二）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归口管理部门负责人对归口管理并

需其审核（批）业务的合理性、相关性、合规性及必要性进行审

查，对资金支付结果承担直接监管责任。 

（三）财务部对各类原始凭证的合法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、

合规性及报销业务审批流程进行审核，对不符合要求的报销凭证

有权退回，对资金支付承担会计核算和监督责任。 

（四）主管院领导对其审批业务的合理性、相关性、必要性

进行审核（批），对资金支付结果负直接领导责任。 

（五）院长对各类资金支付具有最终审批权，对资金支付结

果负全面领导责任。 

第三章 原始凭证基本要求 

第十一条 作为报销依据的原始凭证包括税务机关统一监制

发票（纸质和电子发票）、各类收款收据、境外票据及自制凭证等。

原始凭证必须来源合法，内容真实、完整、合规。电子发票可以

自行打印，但不得重复报销。 

第十二条 发票填开内容应与相关的合同和实际业务一致，发

票的付款单位名称须使用我院全称：“榆林中科洁净能源创新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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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”，纳税人识别号:“12610800MB2983514L”。 

发票的基本内容如：开票日期、货物或应税劳务、服务名称、

单位、数量、单价、大小写金额等须填写完整且不得涂改，并加

盖开票单位的发票专用章。发票开具有误的，应退回开票单位重

新开具。 

发票填开内容中“单位”为“批”的，或者没有明确填写“单

位”、“数量”、“单价”的，应提供加盖开票单位印章的明细清单。 

报销定额发票金额 200元（含）以上时，应提供能证明该事

项的明细清单或相关说明，并加盖对方单位印章。 

第十三条 取得外文原始凭证时，需用中文注明业务发生日期、

内容、币种、金额等，并由经办人签字确认。 

第十四条 经济业务完成后应及时取得发票等原始凭证，自原

始凭证填开日起 3 个月内到财务部办理报销，当年的业务原则上

当年完成报销。因特殊原因未能在以上规定时间内完成报销的，

须提供书面说明，并提高一个级次审批。 

第四章 报销审批及资金结算 

第十五条 研究院各类经济业务财务报销实行按金额逐级审

批和由归口管理部门审批两种方式，审批权限见《榆林创新院财

务报销业务审批权限表》（附表）。同时适用两种审批方式的，需

分别按金额逐级审批并由归口管理部门审批。   

第十六条 各级审批人可依据ARP系统中申请单据、原始凭证

电子文件进行审批；财务审核人员依据财务制度并结合ARP系统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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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查验情况，主要对纸质单据进行审核。同一审批人对同一财务

报销单据由于履行不同的审批权限而重叠时，只履行一次审批即

可。 

第十七条 出纳人员依据国家现金管理及银行结算相关规定

对审批完成的单据办理资金结算。原则上，单笔支出1千元（含）

以上的，应采用银行汇款等对公转账方式结算。 

第五章 其他事项 

第十八条 研究院各项收入与支出均应纳入单位预算，统一核

算，统一管理，严禁私设账外账、“小金库”。 

第十九条 不得报销与研究院业务无关的个人和家庭消费支

出，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

第二十条 严禁利用虚假业务或虚假票据套取资金。 

第二十一条 严禁违规转移资金。不得在没有发生实际业务的

情况下将经费划转至其他个人、部门或单位。 

第二十二条 不得故意拆分票据等方式规避财务报销审批程

序。 

第二十三条 无正当理由不得随意调账变动支出。 

第二十四条 除差旅费等个人事项报销外，各类财务报销业务

的经办人、验收人、部门负责人不得少于三人。 

第六章 附  则 

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由财务部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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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榆林创新院财务报销业务审批权限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

榆林中科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3 月 18 日印发 

 



附表：榆林创新院财务报销业务审批权限表

序号 业务分类 按金额权限划分 按金额/人员类别逐级审批权限划分 按业务归口管理审批

~5万 项目负责人

5万（含）~10万 项目负责人、科研管理部部长、财务部部

10万（含）~30万 主管院领导

30万（含）~ 院长

~5万 项目负责人

5万（含）~10万 项目负责人、科研管理部部长、财务部部

10万（含）~60万 主管院领导

60万（含）~ 院长

~5万 部门负责人

5万（含）~10万 主管院领导

10万（含）~ 院长

~1万 项目负责人

1万（含）~5万
项目负责人、科研管理部部长/党政办
公室主任、财务部部长、主管院领导、

5万（含）~ 院长

五 国内差旅费（全院）

六 因公出国费、外宾接待费（全院）

≤原借款金额 项目负责人

>原借款金额或全额退  按金额逐级审批

其中：
1、会议费由党政办公室归口审批；
2、劳务费、培训费由人事教育部归口审批；
3、办公室维修改造等工程支出由综合管理部

其中：
1、项目组支出由科研管理部归口审批；
2、职能部门支出由党政办公室归口审批

同报销事项要求履行归口管理审批

注：1.财务报销根据业务类别实行按报销金额/人员类别逐级审批和由归口管理部门审批两种方式，同时适用两种审批方式的，需分别按金额/人员类
别逐级审批签字并由归口管理部门审批签字。

七

1、科研业务支出（货物和服
务）：
材料采购、科研设备采购、各类委
托业务、内部转账、对外转拨经费
、维修费、办公费、劳务费、会议
费、培训费、研究生答辩费等支出

2、科研业务支出（工程类）：
实验室维修改造等工程支出

职能部门业务支出

公务接待费、公务用车费（全院）

借款核销

国内差旅费报销审批依据《榆林创新院差旅费管理办法》〔2022〕17号第二十三条执行

因公出国费、外宾接待费由科研管理部和主管外事院领导归口审批

一

二

三

四

其中：
1、会议费、劳务费由科研管理部归口审批；
2、培训费、研究生答辩费由人事教育部归口
审批

其中：实验室维修改造等工程支出由综合管理
部归口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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